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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定期通盤檢討都市計畫變更案之法律性質及其救

濟方法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70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都市計畫法第26條第1項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

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

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

試問關於主管機關依規定5年定期通盤檢討所為都市計畫必要之變更，依據大法

官解釋與最高行政法院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主管機關依規定5年定期通盤檢討所為都市計畫必要之變更，係公法上之單

方行政行為，為行政處分。 
(B) 主管機關依規定5年定期通盤檢討所為都市計畫必要之變更，乃直接限制一

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為行政處分。 
(C) 主管機關依規定5年定期通盤檢討所為都市計畫必要之變更，因屬於法規命

令，故完全無救濟之可能。 
(D) 主管機關依規定5年定期通盤檢討所為都市計畫必要之變更，雖屬於法規命

令，但人民仍得於依據該抽象法規命令作成之具體行政處分案中，一併對該

抽象命令是否違法請求救濟。 
答案：D 
 

 

【裁判要旨】 

查「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3年內

或5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

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都市計畫法第26條第1項定有明文，

而「……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限制一定區

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而致使特定

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依照訴願法第1條、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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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條之規定，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

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訴願權或行政訴訟權之本旨。此項都市計畫之個別變更，與都

市計畫之擬定、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5年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都
市計畫法第26條參照），並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者，
有所不同。……」則經司法院釋字第156號解釋理由書闡述在案。準此，都市計畫

之擬定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對主要計畫為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
更，因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固非行政處分，而不得

直接對之提起撤銷訴訟。然查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擬定之定期通盤檢討都市

計畫變更案，雖非行政處分，但屬於抽象之法規命令，人民於依據該抽象法規命

令作成之具體行政處分案中，自得一併對該抽象命令即系爭通盤檢討之都市計畫

是否違法請求救濟，否則人民對該都市計畫案永無救濟機會，自有違有損害就應

有救濟途徑之法律原則。 

【學說速覽】 

有關於都市計畫之法律性質，依據釋字第156號解釋之見解，基本上皆肯認都

市計畫具有對外規制之效果，惟其性質究屬行政處分抑或係法規命令，則必須探

究該都市計畫之具體內容是否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

擔。而實務上則循此脈絡區分成兩種情形：（一）倘若係基於都市計畫法第24條、第

27條所為之都市計畫變更，如該變更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

加其負擔時，該都市計畫變更即為行政處分；（二）倘若係基於都市計畫法第26條所

為之通盤檢討變更，則非行政處分，非人民可直接提起救濟者。學說上則見解分

歧，陳清秀教授即認為都市計畫乃係針對特定地區可得確定之土地權利人之權利

加以限制，故應屬「一般處分」，而廖義男教授與林明鏘教授皆從都市計畫之一

般性、抽象性之見解出發，認為都市計畫應係屬於法規命令或自治規章。綜合上

開見解可知，實務與學界針對通盤定期檢討所為之都市計畫變更，乃從其一般性

與抽象性之特點觀之，認定其應屬法規命令性質。 
至於有關法規命令在我國的行政救濟上並無法單獨作為爭訟之標的之問題，

學說及實務並無爭議，倘若人民欲對該法規命令提起救濟，僅得依附於對於依據

該抽象法規命令作成之具體行政處分之救濟案中一併主張，而行政法院得在系爭

個案中逕行拒絕適用該違法之法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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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性試題】 
 

A公司與B公司簽訂基地租賃契約，約定A公司將其所有之十筆土地出租給B公

司，為期20年，供B公司建設大樓、經營商場旅館。在租賃期間，A公司依都市

計畫法之規定，申請變更都市計畫，改劃定為金融服務專區，台北市政府通過

此項都市計畫變更案。B公司認為該變更後之都市計畫有侵害其權利，試問B公

司應如何提起行政救濟？ （模擬試題） 
 

◎答題方向： 
本題涉及都市計畫之法律性質，由於本件係A公司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4條所提

出之都市計畫變更，其性質依據實務見解，由於直接限制人民權利，故屬行政

處分，而B乃為該行政處分所影響之土地權利人，故而應具有訴訟權能，得針對

系爭都市計畫變更案提起行政救濟。 

【關鍵字】 

都市計畫變更、行政處分、一般處分、法規命令 

【相關法條】 

釋字第156號、都市計畫法第24、26、2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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